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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整治
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从业资质资格安全准入

（一）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挂靠运营清理。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
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挂靠运营整治工作要点》（附件）的要求，全面清理道路运输证载明的经营主体与车
辆行驶证登记主体不一致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挂靠车辆，集中治理企业未对从业人员
进行教育培训、未按规定对所属车辆进行检查维护、未按规定对所属车辆进行动态监控
和未按规定对所属车辆派发危险货物运单等4类违规运营行为。对于存在上述情形且3个
月内未完成整改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责令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停业整顿，经停业整顿仍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原则上，2020年12月底前完成
挂靠车辆清理，确有困难的可延长至2021年1月底前完成；2021年底之前消除挂靠运营
现象）

（二）全面核查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制定检查计划，进一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单位）驾
驶人员、押运人员和装卸管理人员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上岗作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2号）第六十条进行处罚。督
促辖区内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单位）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2019年第29号令）（以下简称《办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规则》（JT/T 617—2018）的相关要求，组织开展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业务调度人
员、动态监控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等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和定期安全教育，确保从业人员
具备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关作业的素质技能。（原则上，2020年12月底前完成核查整
改，确有困难的可延长至2021年1月底前完成；2021年3月底前消除无证上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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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检查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专用车辆维护、检测、使用、管理以及审验等
制度落实情况。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把车辆准入关和年度审验关，对不符合相关
法规标准要求的，不得配发道路运输证，不得通过年度审验。要督促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
第19号）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车辆维护和车辆技术档案制度，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
好。对未建立车辆技术档案、档案不符合规定或未做好车辆维护记录，以及使用报废、
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车辆技术等级不达标等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违法行
为，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进行处罚。（原则上，2020年12月
底前完成检查整改，确有困难的可延长至2021年1月底前完成）

（四）健全完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退出机制。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导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交安监发〔2017〕60号）要求，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与风险防控制
度。指导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对安全隐患突出、隐患整
治不力、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相关要求，依法吊销相关营运资质。（2021年3月底前健全相关机制）

二、提升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保障水平

（五）有序推进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作。部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罐车
治理方案》），在全国部署开展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罐车治理
方案》印发后，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
实，加强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确保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并取得实效。（2021年6月底前启动）

（六）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达标管理。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新申请列入道
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表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车型，技术支持单位要按照《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营运车辆安全技术条件》（JT/T 1285—2020，以下简称JT/T 1285标准，含
标准8.1款）开展技术审查；自2021年5月1日起，对新申请的及已列入道路运输车辆达
标车型表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车型，技术支持单位要按照JT/T 1285标准（含标准
8.1、8.2款）开展技术审查。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以道路运输车辆达标管理为载
体，把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运营准入关。（2021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新车辆安全技
术标准）

三、规范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安全管控

（七）严格危险化学品托运、装载（充装）等环节安全管控。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按照《办法》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交办运函〔2019〕1866号）的有关要求，
加快建立应急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对危险化学品托运、装载（充装）的联合监管制
度，进一步明确两部门监管职责；强化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和道路运输企业（单位）
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其委托具有相应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
并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2018）确定危险货物的类别、项别、品
名、UN编号，妥善包装危险货物，并在外包装设置相应的危险货物标志。严格落实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装载、充装前查验规定，依法从严查处未查验车辆、罐体、人员资质和



运单或者在查验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向道路运输车辆装载或者充装危险化学品，以及超
过车辆核定荷载装载或者超过容器核定压力充装危险化学品等违法违规行为。经港口卸
载危险货物的，作为港口作业委托人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依据相关规定向港口经营
人提供托运人制作的托运清单信息（包括危险货物类别、项别、品名、编号、数量、应
急联系电话及危险特性、应急处置等信息）；港口经营人按规定检查车辆、人员等相关
情况，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装卸，加强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联合检查、作业联动，严
格遵守港口作业相关规程。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两部门加强协作配合，按照职责
分工，依法严厉打击危险化学品非法托运、违规装载（充装）等违法违规行为。（2021
年6月底前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八）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运行安全监管。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
与公安部门的对接协作，建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信息通报
机制。对安全隐患突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相关要求，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相应的资质资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结
合本地实际，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规范建设、管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
（2021年6月底前建立信息通报机制）

（九）切实强化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安全管控。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企业研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按照职责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路线安
全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按照职
责分工依法进行监督和指导，鼓励各有关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
对事故多发和交通安全严重隐患点段，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要综合考虑事故原因、
交通特征和地形条件等因素，结合风险程度，提出防范事故、消除隐患的建议。对道路
损毁、交通设施损毁或灭失的，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修复。按照相关技术标准指南需要
实施工程措施的，结合干线公路改造、改扩建工程等实施。对尚未安排工程改造或需采
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要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交通秩序管理。
（2021年3月底前完成一轮排查并持续开展）

四、构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链条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十）建立部门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主动向当地
人民政府汇报，按照《办法》规定，研究借鉴江苏、浙江、云南等地的做法，进一步明
确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管职责，依法加强
托运、充装、运输车辆及容器检验、道路运行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协
作机制和案件移交、接收机制，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强化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全链条安全管理。（2021年3月底前建立相关机制）

（十一）畅通跨地区、跨部门间信息系统共享渠道。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
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管理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531号）要求，严格落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制度，加快建设完善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加强数据共享与应用分析，切实强化运输过程安全管理。
同时，要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建设工作的
通知》（交办运函〔2017〕333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监管系统省级工程建设指南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763号）要求，加快建设
完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系统，推动构建基于信息技术手段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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